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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

楼市又走到十字路口。7月份50个大中城市房价普涨是房价反弹的宣言书？抑或只是楼市回暖的信号灯？
众说纷纭。当下的楼市，正酝酿着诸多的迷局。

房价还会继续涨吗？调控会加码吗？类似的问题困扰着不少想买房、想卖房的人，但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
却有些难。就在人们寻找楼市真相的时候，房产税试点扩容——— 湖北、湖南正在制定细则的传闻甚嚣尘上。而
随着湖北的否认，这出“罗生门”虽已落幕，却还余音缭绕。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推出“楼市迷局”系列报道，希望能给读者一些帮助，看清这迷雾笼罩的楼市。

2011年12月：征
国税总局财产行为税司司

长陈杰表示，2012年的税收政策
改革重点之一就是在湖北、湖南
开展房产税改革试点。

2012年8月20日：征？
国土资源部官方网站消息

称，湖南、湖北新版房产税的征
收细则正在制定中。不过，此消
息发布后又被撤下。

8月21日：不征？
北京一家媒体报道，湖北省

地税局新闻发言人徐正云证实，
房产税改革征收细则正在制定
中。当天下午，记者与湖北省地
税局办公室负责人取得联系，得
到了并未开征的答案。而当日，
仍有多家媒体跟进报道，称湖北
确定开征房产税。

8月22日：不征 （宗合）

20日，记者查询国土资源部
网站以及国土资源报当日的数
字报，均未发现有关报道。记者
尝试联系网站询问撤稿理由，但
电话无人接听。

经过多方努力，记者联系上
第一时间发布平面媒体消息的
北京媒体的李姓记者，虽然不愿
多说，但是他肯定自己确实与湖
北省地税有关人士取得了联系
并有电话录音。但当记者提出将
录音文件传过来以确定具体通
话内容时遭拒。

而包括某金融报等明确开征
房产税的报道，均与李姓记者所
写内容相同。 (宗合)

本报综合中新社等消息 针
对网传“湖南、湖北两地将开征房
产税”的消息，湖北省地税局22日
发表公开声明称，该局没有接到
任何征收通知，更没有制定相关
细则。

2011年底，就传出湖北、湖南
将开征房产税的消息，但当时预
测征收范围可能仅限于商业地
产，与老百姓关系不大。

8月20日，国土资源部官方网
站发布信息称，湖南、湖北新版房

产税的征收细则正在制定中，新版
本中已购存量二套房也将被征税，
不过税率不会太高，并注明消息来
源为20日的《中国国土资源报》。

该信息公布后被各大网站广
泛转载，但国土资源部网站在20
日18时左右便撤下了这则消息。

近日又有报道称，“湖北省地
税局新闻发言人徐正云向记者证
实，房产税改革征收细则正在制
定中，但对于具体的征收细节以
及方案，出炉时间还不清楚。”

针对愈演愈烈的“开征房产地
税”传闻，湖北省地税局22日在其
官方网站辟谣，“此属不实之辞”。
目前，该省地税部门并没有接到国
家税务总局和财政部的任何通知，
连前期的调研都还没做过。如果湖
北省明确开征房产税，税务部门会
统一公开对外发布消息。

记者随后又向武汉市地税
局、武汉市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
局求证“开征房产地税”消息，两
部门均表示目前尚未接到上级任

何关于征收房产税的通知。
此前，湖南省地税局回应称，

目前还没有对存量房征房产税一
事有具体的安排部署，现在正在
加强关于二手房交易评估价的监
管工作，但关于房产税的相关工
作尚未完全展开。

而这三天里，针对湖北房产
税的信息传递出的不同声音，让
不少网友大呼“史上最折腾”。有
网友自绘漫画，表示“我的情绪真
是为之起起伏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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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开征房产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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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相是什么？

湘潭正在探索

房产税细则

房产税扩容
只闻楼梯响
撰文/本报记者 刘红杰

湖北试点房产税成了一出“乌龙戏”。而这出“戏”之所以

热闹，与“房产税”三个字不可分。可以说，房产税的每一次出

现，都会刺激楼市神经。

调控关键期，一“试”激千层浪

扩容是大势所趋，却总欲说还休

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财政
部部长谢旭人明确表示，今年将
适当扩大房产税的试点范围。财
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
认为，房产税扩容肯定是大方
向。

趋势虽然已定，但具体实施
却总是“欲说还休”。其中原因何
在？业内人士分析，从程序上说，
房产税开征并非是政府层面单
方“说了算的事情”，必须通过立
法机构来修订法律，或者是经过
立法才能进入全面实施阶段。虽
然房产税已在上海、重庆两市先
行“扩征”，但毕竟是以“试点”的
面目出现，大规模推进房产税改
革缺乏法律支撑。

另一方面，由于房产税的功
能定位尚不明确。房产税给公众
的印象似乎只是“打吓”房价上涨
的一把“扫帚”，每到房价上涨之时
就将其高高举起，公众对房产税的
扩征也就缺乏足够的支持。

全国工商联房地产商会会
长聂梅生认为，现阶段我国房产
交易过程并不是十分规范，房屋

价值评估还有一定难度。另外，
我国高达85%以上的房屋自有
率，群众能否轻易接受，也是阻
碍“普遍征收”的重要因素。

虽然现在房产税的试点扩
容仍是迷雾重重，但山东财经大
学房地产研究所所长郭松海认
为，“房地产调控应由行政干预
逐渐向经济手段和税收手段介
入过渡。而我国只在重庆、上海
搞试点，范围太小，效果不明
显。”

亚太城市发展研究会房地
产分会会长陈宝存认为，以已经
试点征收房产税的上海、重庆为
例，无论是针对新购置的房产还
是高端房产进行征税，都没有得
到预想的效果。

不少业内人士表示，从目前
的情况来看，房产税试点的象征
意义大于实际意义，这会给人们
形成一种国家调控房价的心理暗
示。北京中原市场研究部总监张
大伟就表示，房产税一旦扩容，对
多套房拥有者的心理影响将非常
大。

房产税在近期为何会引起
如此多的关注呢？业内人士认
为，这与当前的楼市现状密不可
分。

当前楼市正处于调控关键
期。购房者看跌的变少，入市积
极性明显提高；打折促销的楼盘
少了，房价甚至出现小幅抬升。
从买卖双方的博弈来看，市场预
期已发生变化。国家统计局发布
的统计数据显示，7月份70个大
中城市，房价环比上涨城市个数
大幅增加，从6月份的25个攀升
至50个。房价由“局部上涨”向

“普遍上涨”变化的态势明显。
更为严峻的是，楼市即将进

入传统的“金九银十”销售旺季，
这无疑增加了调控的复杂性和
不确定性。是在大旺季到来之前
就出台政策威慑楼市，还是静观
其变，看实际成交量再采取措
施，这对管理者来说是一个难

题。
而在近两个月内，中央及各

部委、地方政府不断明确调控大
方向不动摇，辟谣各种市场传言
多达15次。7月下旬，国务院组织
的督察组更是分赴各地调研。

楼市一有风吹草动，必然激
起阵阵涟漪。房产税扩容的传闻
在当前的楼市氛围下，得到了众
多媒体和网民的关注。

不过，决策层显然没有现在
扩容房产税试点城市的打算。一
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知情人士介
绍，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并没
有正式下文确定“两湖”为新一
轮房产税试点，现在说房产税试
点扩容花落“两湖”还为时尚早。

“据我所知，在人民大学的培训
也与房产税没有直接关系。房产
税改革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需要
慢慢探索，最终以人大立法的方
式确立。”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
示，7月份70个大中城市环比房
价上涨的城市数量大幅增加。
房价再次普涨、中介机构“热
火”重现、房企酝酿涨价“蠢蠢
欲动”，7月作为传统楼市淡季却
呈现“淡季不淡”。

楼市调控未曾放松，政策
口子并未松动，为何7月份的
房价依旧上涨？

地方增收乏力，“地根”放
松冲动增加。暗自放松限购、
公积金贷款额度上浮、普通住
宅 标 准 调 整 、发 放 购 房 补
贴……2011年下半年以来，全
国有33个城市以不同方式“微
调”楼市政策，“财政焦虑”再
次凸显。

“银根”放松，房企涨价动
力加大。上市房企已公布的半
年报显示，负债、现金流都在
好转。房价预期变动，购房者

“加紧”购入。
随着房价上涨压力加大，

地产政策调控已经到了关键
之时。“问责”可能在这一轮调
控中充当更加重要的角色。

“没有及时有效的监督和
问责，限购可能会流于形式，一
些初衷很好的政策也可能扭曲
变形。”一些购房者认为，部分
城市政府对楼市调控“只见表
态，不见效果”“只见口头批评，
鲜有问责落实”是造成房价“屡
调屡涨”的重要推手。

多位专家表示，调控“组合
拳”涉及多个部门、各级政府，
经过此次督察之后，希望能强
化执行、监管和问责力度，形成
部门合力，杜绝“上有政策、下
有对策”的局面。

专家认为，针对当前房价
上涨压力，政策储备很必要，
但也要充分考虑到这些储备
政策的副作用，避免误伤和扭曲
房地产市场发展规律。开发商也
最好“洁身自好”，避免招致一轮
更严厉的调控。 据新华社

调控需要更多“弹药”

问责有望成调控手段

说好的房产税，湖北否认了
三日三变，网友感慨：史上最折腾

房
产
税

本报讯 21日，湘潭市地税
局副局长陈湘涛说，湖南目前正
在湘潭进行房产税探索。

据湘潭市地税局总会计师
胡国平介绍，为了房产税改革试
点工作，他们先后去了湖北、重
庆、北京等地考察，学习先进经
验，但房产税方面尚未作具体安
排。 (宗合)

征收对象

●独栋商品住宅

●个人新购高档住房

● 个 人 在 重 庆 无 户

籍、无工作和企业在

重庆购房。首套房不

会收税，多套房从第

二套住房，即便是普

通房子也要征

征收税率

● 均 价 3 倍 以 下 收

0 . 5%

●3-4倍收1%

●4倍以上收1 . 2%

●起征点为人均60平

方米

●税率按房价高低分

档，适用税率暂定为

0 . 6%，但对应税住房

每平方米市场交易价

格低于上年度新建商

品住房平均销售价格

2倍(含2倍)，税率可暂

减为0 . 4%

●卖旧买新可退税

●存量房一概不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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